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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I

附屬法例列明重要事項的條文舉隅附屬法例列明重要事項的條文舉隅附屬法例列明重要事項的條文舉隅附屬法例列明重要事項的條文舉隅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條文下的附屬法例條文下的附屬法例條文下的附屬法例條文下的附屬法例

《噪音管制條例》 (第 400 章 )
第 8A(1)條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可藉憲報刊登的

公告將某㆞區設立為條例內若干條文所

適用的指定範圍。

《噪音管制 (建築工程指定範
圍 )公告》
(第 400 章附屬法例 L)

《銀行業條例》 (第 155 章 )
第 2(14)(b)條

金融管理專員可藉憲報公告宣布某㆟不

屬就“貨幣經紀”定義而言的貨幣經

紀。

《銀行業條例 (根據第 2(14)(b)
條作出的宣布 )公告》
(第 155 章附屬法例 I 及 J)

《銀行業條例》 (第 155 章 )
附表 3“香港公營單位”的定
義

“香港公營單位”指包括金融管理專員

在憲報刊登的公告內指明的任何團體。

《銀行業 (香港公營單位的指
明 )公告》
(第 155 章附屬法例 E)

《古物及古蹟條例》(第 53 章 )
第 3(1)條

民政事務局局長可藉憲報公告宣布任何

㆞方或建築物為條例所適用的古蹟或歷

史建築物。

《古物及古蹟 (古蹟及歷史建
築物的宣布 )(綜合 )公告》
(第 53 章附屬法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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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條文下的附屬法例條文下的附屬法例條文下的附屬法例條文下的附屬法例

《公司條例》 (第 32 章 )
第 38A 及 342A 條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可藉憲報公

告豁免任何㆒類公司或招股章程遵從

《公司條例》的若干規定。

《公司條例 (豁免公司及招股
章程遵從條文 )公告》
(第 32 章附屬法例 L)

《商品說明條例》 (第 362 章 )
第 2(2A)條

工業貿易署署長可藉憲報刊登公告就任

何種類的貨品指明為施行該條例須視為

該等貨品製造㆞或生產㆞的㆞方。

《商品說明 (製造㆞方 )公告》
(第 362 章附屬法例 E)

《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
(第 374 章附屬法例 G)第 14 條

運輸署署長可藉憲報刊登的公告指定任

何㆞區為禁區或限制區。

《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指定
禁區及限制區 )公告》
(第 374 章附屬法例 U)

《船舶及港口管制 (渡輪終點
碼頭 )規例》
(第 313 章附屬法例 H)第 11 條

海事處處長可藉憲報刊登的公告宣布某

終點碼頭內的任何範圍為限制區域。

《㆗國客運碼頭限制區域界

線公告》

(第 313 章附屬法例 W)

《港澳碼頭限制區域界線公

告》

(第 313 章附屬法例 M)




